黔江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交办问题

整改销号情况公示表
	整改任务概述
	中波采石场绿色矿山建设进度慢。

	整改责任单位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牵头、区应急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局、中塘镇

	整改目标
	完成黔江区粒吏石材有限公司中波采石场绿色矿山建设。

	整改措施及成效
	    整改措施：
    1.督促黔江区粒吏石材有限公司中波采石场按照已编制的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加快推进矿区公路、场地硬化、加工区及堆料场等采取密闭等绿色矿山建设措施。

   2.整改结束后，组织有关单位，严格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和实施方案进行验收，确保整改到位。

   3.加大巡查监管，持续巩固绿色矿山建设整改成果。
   整改成效：黔江区粒吏石材有限公司中波采石场编制了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完成了方案各项内容，并于2020年12月16日通过市级绿色矿山第三方评估（评估成绩为91分，80分即通过评估）。

	整改时间
	2020年6月至2020年12月

	社会监督联系人及电话
	白兴袤，79245501


备注：社会监督联系人由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有关人员担任。
